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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3日上午9:00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2018年12月10日

通过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

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英林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南阳市牧原招

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南阳市牧原招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2018年12月1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的议案》。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详见2018年12月

1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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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8年12月13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12月10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褚柯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

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

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详见2018年12月

1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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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南阳市牧原招商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牧原股份” ）与安徽交控招商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交控招商基金” ）、 安徽高新招商致远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高新招商基金” ）、安徽高新招商致远二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高新招商二期基金” ）、合肥敦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敦创投资” ）

共同投资设立南阳市牧原招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招商发展” ），牧原招商发

展为牧原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为促进公司生产经营建设， 牧原招商发展拟使用自有资金对牧原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山东

曹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县牧原” ）、杞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杞县牧

原” ）、东营市垦利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垦利牧原” ）、内蒙古奈曼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奈曼牧原” ）进行增资，具体增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增资前 增资金额 增资后

曹县牧原 15,000 45,000 60,000

杞县牧原 23,000 50,000 73,000

垦利牧原 7,000 20,000 27,000

奈曼牧原 34,000 55,000 89,000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2018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7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南阳市牧原招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

司增资的议案》，《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详见公司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以上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此次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阳市牧原招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王志远

4、注册资本：170000万元

5、注册地址：河南省内乡县灌涨镇前湾村“312”国道南

6、经营范围：生猪、种猪养殖及销售；饲料加工、销售；养殖技术推广服务；粮食购销；猪粪

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山东曹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曹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李翀

4、注册资本：15000万元

5、注册地址：曹县珠江东路路南

6、经营范围：生猪饲养、销售;粮食购销;配合饲料(畜禽、幼畜禽、种畜禽)加工及销售(有效

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农作物、苗木种植与销售;畜牧机械加工与销售;猪粪处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经营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曹县牧原总资产99,080.03万元，负债总额56,421.79万元，净资产42,

658.23万元，营业收入63,136.56万元，净利润16,024.05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曹县牧原总资产122,480.39万元，负债总额83,707.61万元，净资产38,

772.79万元，营业收入46,164.62万元，净利润6,114.55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8、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增资前，牧原股份直接持有曹县牧原100%股权。

本次增资后，牧原股份直接持有曹县牧原25%股权，通过牧原招商发展间接持有曹县牧原

48.07%股权，总计持有曹县牧原73.07%股权；曹县牧原仍为牧原股份控股子公司。

（二）杞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杞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朱建华

4、注册资本：23000万元

5、注册地址： 杞县经四路与彭庄南路交叉口西南侧

6、经营范围：饲料销售、农作物种植销售;农业技术的服务推广;生猪养殖销售、生猪良种繁

育;粮食购销;猪粪处理销售。

7、经营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杞县牧原总资产59,768.96万元，负债总额51,957.24万元，净资产7,

811.72万元，营业收入30,522.40万元，净利润3,914.91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 杞县牧原总资产77,467.85万元， 负债总额68,102.14万元， 净资产9,

365.71万元，营业收入43,034.57万元，净利润1,553.98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8、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增资前，牧原股份直接持有杞县牧原100%股权。

本次增资后，牧原股份直接持有杞县牧原31.51%股权，通过牧原招商发展间接持有杞县牧

原43.90%股权，总计持有杞县牧原75.40%股权；杞县牧原仍为牧原股份控股子公司。

（三）东营市垦利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东营市垦利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李翀

4、注册资本：7000万元

5、注册地址：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绿洲二路与新林二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北

6、经营范围：畜禽养殖、销售;农作物种植;林木种植及销售;粮食购销;饲料、畜产品、畜牧机

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经营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垦利牧原总资产17,407.53万元， 负债总额16,571.95万元， 净资产

835.58万元，营业收入2,754.20万元，净利润335.82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 垦利牧原总资产26,821.55万元， 负债总额17,504.51万元， 净资产9,

317.04万元，营业收入10,392.88万元，净利润1,981.46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8、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增资前，牧原股份直接持有垦利牧原100%股权。

本次增资后，牧原股份直接持有垦利牧原25.93%股权，通过牧原招商发展间接持有垦利牧

原47.47%股权，总计持有垦利牧原73.40%股权；垦利牧原仍为牧原股份控股子公司。

（四）内蒙古奈曼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奈曼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孙志强

4、注册资本：34000万元

5、注册地址：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工业园区内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

加工销售,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7、经营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奈曼牧原总资产62,104.66万元，负债总额49,598.37万元，净资产12,

506.29万元，营业收入4,429.60万元，净利润593.47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奈曼牧原总资产86,801.83万元，负债总额74,317.78万元，净资产12,

484.05万元，营业收入14,327.40万元，净利润-22.24万元（以上数据未审计）。

8、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增资前，牧原股份直接持有奈曼牧原100%股权。

本次增资后，牧原股份直接持有奈曼牧原38.20%股权，通过牧原招商发展间接持有奈曼牧

原39.61%股权，总计持有奈曼牧原77.81%股权；奈曼牧原仍为牧原股份控股子公司。

此次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曹县牧原、杞县牧原、垦利牧原、奈曼牧原增资，

增资后曹县牧原、杞县牧原、垦利牧原、奈曼牧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牧原股份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提升竞争力和生产经营规模，降低资产负债

率，增强融资能力。本次增资完成后，曹县牧原、杞县牧原、垦利牧原、奈曼牧原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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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 “公司” ）于2018年12月13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现就关于

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62号文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牧原股份” 、“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124,717,239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4.67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76,774,286.13元，扣除发行费用26,443,096.98元，募集资金净额

为3,050,331,189.15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

验字（2017）第140001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

理。

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7】1865号文核准，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24,759,300股，发行价格为面值1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75,93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6,240,173.89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2,459,689,826.11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

华验字（2017）第140004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经公司 2016�年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7�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项目备案

1

通许牧原第一期52万头生猪产

业化项目

1.1 通许牧原二场 2,078.63 2,078.63 豫汴通许农业[2016]03516

1.2 通许牧原三场 10,633.74 10,633.74 豫汴通许农业[2015]14748

1.3 通许牧原六场 17,291.10 17,291.10 豫汴通许农业[2015]11134

小计 30,003.47 30,003.47

2

商水牧原第一期45万头生猪产

业化项目

2.1 商水牧原一场 8,752.08 8,752.08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38

2.2 商水牧原二场 4,957.86 4,957.86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298

2.3 商水牧原三场 15,948.52 15,948.52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29

2.4 商水牧原四场 6,132.02 6,132.02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33

2.5 商水牧原五场 6,810.42 6,810.42 豫周商水农业[2016]01336

小计 42,600.90 42,600.90

3

西华牧原第一期27.5万头生猪产

业化项目

3.1 西华牧原一场 7,252.43 7,252.43 豫周西华农业[2015]19851

3.2 西华牧原二场 15,828.55 15,828.55 豫周西华农业[2015]19853

3.3 西华牧原三场 4,952.92 4,952.92 豫周西华农业[2015]19858

小计 28,033.90 28,033.90

4

太康牧原第一期25万头生猪产

业化项目

4.1 太康牧原四场 8,736.76 8,736.76 豫周太康农业[2016]01108

4.2 太康牧原六场 5,439.58 5,439.58 豫周太康农业[2016]01107

4.3 太康牧原七场 4,310.44 4,310.44 豫周太康农业[2016]01106

小计 18,486.78 18,486.78

5

闻喜牧原第一期20万头产业化

项目

5.1 闻喜牧原一、二场 16,515.25 16,515.25 闻发改备案[2016]8号

小计 16,515.25 16,515.25

6

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

业化项目

6.1 扶沟牧原六场 3,665.51 3,665.51 豫周扶沟农业[2015]19377

6.2 扶沟牧原七场 12,447.53 12,447.53 豫周扶沟农业[2015]19379

6.3 扶沟牧原八场 2,976.95 2,976.95 豫周扶沟农业[2015]19380

小计 19,089.99 19,089.99

7

正阳牧原第一期18万头生猪产

业化项目

7.1 正阳牧原四场 10,436.80 10,436.80 豫驻正阳农业[2015]25675

7.2 正阳牧原十五场 3,084.17 3,084.17 豫驻正阳农业[2015]25676

小计 13,520.97 13,520.97

合计 168,251.26 168,251.26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通许牧原第一期 52�万头生猪

产业化项目” 中通许牧原二场、三场、六场生猪养殖项目变更为新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河牧原” ）一场（新河县仁让里乡中良家庄村西）、四场（新河县仁让里乡东边仙村

南）。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商水牧原第一期 45�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商水一场生猪养殖项目的

实施地点变更为商水县大武乡雷庄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中“扶沟牧原七场” 部分生猪

养殖项目的地点变更为“扶沟牧原十六场”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项

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用于西华牧

原十一场0.5万头母猪场的建设。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中“商水三场” 部分生猪养殖项目建设地点变更到“商水九

场” ，“商水五场” 部分生猪养殖项目的地点变更到 “商水七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同意新河牧原生猪养殖项目增加项目实施地点“新河牧原三场”和“新河牧原六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同意太康牧原第一期25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增加项目实施地点“太康牧原八场” ；正阳

牧原第一期18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增加项目实施地点“正阳牧原九场”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 议、2017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项目备案

1

内蒙古翁牛特牧原农牧有限公司70万头生猪养

殖建设项目

100,628.94 87,219.45

翁发改备案字[2016]31号

翁发改备案字[2016]33号

2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60万头生猪养殖

建设项目

80,216.24 64,938.79

开发改备案字[2016]16号

开发改备案字[2017]4号

3

辽宁建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40万头生猪养殖建

设项目

64,845.00 46,694.56

建发改备[2016]62号

建发改备[2017]4号

4

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20万头生猪养殖

建设项目

27,190.46 24,026.39

兰发改备案[2016]228号

兰发改备案[2016]229号

5

吉林农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20万头生猪

养殖建设项目

38,744.82 23,089.79

农发改审批字[2016]116号

农发改审批字[2016]117号

合计 311,625.46 245,968.98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同意公司新增实施地点“兰西八场” 、“开鲁牧原三场一区” 和“开鲁六场” 三个项目实

施地点。

二、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说明

（一）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7票通过，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拟增加项目实施地点

“扶沟二十场” ；内蒙古翁牛特牧原农牧有限公司7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拟增加项目实施地

点“翁牛特八场” 。

（二）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

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之“扶沟牧原第一期2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拟增加项目实施地点“扶沟二十场” ；非公

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内蒙古翁牛特牧原农牧有限公司7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

目” 拟增加项目实施地点“翁牛特八场” 。经过公司相关部门考察，“扶沟二十场” 和“翁牛特

八场”符合项目建设的各项条件 ，“扶沟二十场” 和“翁牛特八场” 已经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

案确认；同时已取得环评批复，符合开工建设的条件。

（三）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情况及影响

1、 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不构成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改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方式也无变化，对项目实施进度无重大影响；

2、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是经公司审慎分析、反复研究，充分论证的，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增加部分项目实施地点外，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背景、市场需求、技术

方案、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经济效益预测仍与公司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不会对上述项目产

生实质性影响，并未改变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加实施地点对募投项目不存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

且有利于公司及时发挥募集资金效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最大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有助于提升经营效率，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规划。公司本次增加部分实施地点，未改变募

集资金的投向及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

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五、保荐机构意见

1、公司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公司新增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未实质改变募集资金的

投资方向及内容，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尽快实现投资效益，符

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情况，招商证券对牧原股份本次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8-170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展期、解押及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秦英林先生、牧原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秦英林先生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解除质押

及质押手续，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展期股份

数量

质押开始日

期

原质押

到期日

展期后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展期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秦英林 是

52,596,207股

备注1

2017-12-7 2018-12-7 2019-12-7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5.94% 融资

秦英林 是

43,830,172股

备注1

2017-12-11 2018-12-11 2019-6-30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95% 融资

秦英林 是 15,000,000股 2018-07-04 2018-12-07 2019-12-7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69% 融资

秦英林 是 12,000,000股 2018-07-04 2018-12-11 2019-6-30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35% 融资

备注1：因公司于2018年7月3日实施权益分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

秦英林先生的质押股数29,220,115股变更为52,596,207股，24,350,096股变更为43,830,172股。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披露索引

秦英林 是

35,064,138股备

注2

2017-12-13 2018-12-13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96%

详见2017年12月14日巨

潮资讯网《关于股东股

权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181

秦英林 是 10,000,000股 2018-07-05 2018-12-13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13%

详见2018年7月6日巨潮

资讯网《关于股东股权

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91

备注2：因公司于2018年7月3日实施权益分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

秦英林先生的质押股数19,480,077股变更为35,064,138股。

三、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秦英林 是 1,217,467股 2018-12-12 2019-10-21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14% 融资

牧原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是 25,100,402股 2018-12-12 2019-12-12

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66% 融资

四、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秦英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85,757,9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48%；累计质

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562,493,8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98%。

截止本公告日，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43,539,03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7%；截止本公告日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33,520,4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2%。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5日

2018年 12 月 15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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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

2018年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华测检测

保荐代表人姓名：戴露露 0755-88602282

保荐代表人姓名：武利华 0755-88602282

现场检查人员姓名：武利华、冯鹏飞

现场检查对应期间：2018年1月-2018年10月

现场检查时间：2018年11月28日-2018年12月10日

一、现场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意见

（一）公司治理 是 否 不适用

现场检查手段：查阅公司章程、公司治理的相关规章制度，并查阅公司相关的三会会议资料及信息披露文件

1、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是否完备、合规 是

2、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是

3、三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及会议内容等要件是否齐备，会议资料是否保存

完整

是

4、三会会议决议是否由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是

5、公司董监高是否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

规则履行职责

是

6、公司董监高如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是

7、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如发生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不适用

8、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是

9、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存在同业竞争 是

（二）内部控制

现场检查手段：检查相关的董事会记录、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内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告、内控评价报告及其他内控制度

1、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如适用） 是

2、是否在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如适用） 不适用

3、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如适用） 是

4、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如适

用）

是

5、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及发现的重大问题等

（如适用）

是

6、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

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如适用）

是

7、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审计（如适用） 是

8、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次一年度内部审计工作

计划（如适用）

是

9、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如适用）

是

10、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一次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如适用） 是

11、从事风险投资、委托理财、套期保值业务等事项是否建立了完备、合规的内控制度 不适用

（三）信息披露

现场检查手段：核查信息披露文件、核对文件内容与公司的实际情况

1、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是

2、公司已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 是

3、公司已披露事项是否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取得重要进展 是

4、是否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是

5、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保密情况等是否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是

6、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是否及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网站刊载 是

（四）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核查审议程序、信息公告

1、是否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其他

资源的制度

是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其他资源

的情形

是

3、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是

4、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是

5、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是

6、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是

7、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务等情形 是

8、被担保债务到期后如继续提供担保，是否重新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是

（五）募集资金使用

现场检查手段：查阅募集资金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查阅公司募集资金银行对账单、明细账、记账凭证等资料

1、是否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是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是否有效执行 是

3、募集资金是否不存在第三方占用或违规进行委托理财等情形 是

4、是否不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预先投入、改变

实施地点等情形

是

5、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者使用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司是否未在承诺期间进行风险投资

不适用

6、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是否一致，项目进度、投资效益是否与招股说明书等相符 是

7、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风险 是

（六）业绩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获取有关财务资料，查阅公司公告

1、业绩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 否

2、业绩大幅波动是否存在合理解释 不适用

3、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公司业绩是否不存在明显异常 是

（七）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查阅相关承诺事项

1、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是

2、公司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是

（八）其他重要事项

现场检查手段：关注行业情况；查阅、复制有关三会文件、公司治理制度、财务资料等；查阅公告等

1、是否完全执行了现金分红制度，并如实披露 是

2、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合法合规，并如实披露 不适用

3、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及合理原因 是

4、重大投资或者重大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是

5、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是

6、前期监管机构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否已按相关要求予以整改 不适用

二、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说明

本次定期现场检查未发现问题。

保荐代表人：

戴露露 武利华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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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2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13日（星期四）至2018年12月14日（星期五），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14日上午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13日下午15:00

至2018年12月1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327国道58号公司总部大楼205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刘会胜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人，代表股份363,

307,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80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股份363,276,31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77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关

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吸收合并山推道路机械有限公司

表决情况：

同意363,295,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8%；

反对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916,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08%；

反对1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2吸收合并山东彩桥驾驶室有限公司

表决情况：

同意363,295,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8%；

反对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916,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08%；

反对1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3吸收合并济宁山推顺鑫易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表决情况：

同意363,287,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5%；

反对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907,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41%；

反对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59%；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项瑾、林岚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

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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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

了《关于向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

公司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集团” ）拟以其部分资产（首秦停产可利

用资产）向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唐公司” ）增资，按照同比例增资

原则，本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以现金形式向京唐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仍为51%。

现就本次增资事项中首钢集团拟出资的实物资产具体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一、首秦停产可利用资产概况

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为首钢集团全资子公司。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响应国家政策，

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顺利实现钢铁全流程安全、

稳定、经济停产。停产资产中部分设备技术先进、可靠，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同类设施

先进水平，且前期损耗程度较低，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二、评估情况

首秦停产可利用资产包含连铸、轧钢及其控制系统等设备及备件共计5,868大项，涉及台

套数量46,547台，账面净值为237,841.81万元。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北京金正元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评估结果，首秦停产可利用资产评估价值93,640.43万元。上述评估结果尚需北

京市国资委审核，实际增资额将以国资委批复的最终结果为准。

三、对京唐公司的影响

结合京唐公司二期项目实施方案， 考虑到首秦停产可利用资产与京唐公司二期项目建

设所需设备匹配度较高，因此，本次增资方案中首钢集团以首秦停产可利用资产向京唐公司

增资，既能将该部分资产的价值充分发挥，又可减少京唐公司二期项目建设资金投入，符合

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京唐公司的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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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前为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18年11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证券代码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

经于2018年12月13日召开的2018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年12月14日，公司完成了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等相关信息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的基

本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32968J

名称：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工业三路一号招商局港口大厦23-25楼

法定代表人：付刚峰

注册资本：64,476.3730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0年07月19日

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港口码头建设、管理和经营；进出口各类货物保税仓储业务；港口配套园区的

开发、建设和运营；国际、国内货物的装卸、中转、仓储、运输，货物加工处理；集装箱拆拼箱、

清洗、修理、制造和租赁；国际货运代理；租车租船业务；为船舶提供燃物料、生活品供应等船

舶港口服务；船舶拖带（不得使用外国籍船舶经营）；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港口物流及港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现代物流信息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

及相关配套服务；物流方案设计；工程项目管理；港务工程技术的开发、研究、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同时，公司完成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在工商部门的备案。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